
 

114年度第四季法務部矯正署武陵外役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年12月11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蘇委員銘暉 

委員：葉委員鳳娟、李委員昱燐、李委員怡宏、劉委員晏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1. 葉委員鳳娟訪談1名收容人（1名高齡收容人，訪談紀錄詳如附件）。 

2. 實地訪查 

(1) 接見室：對於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修正之宣導情形。 

(2) 鍋爐區：收容人熱水供應情形。 

(3) 診間：看診區與候診區動線規劃及診間安全。 

3. 開啟外部視察意見箱。 

4. 本次會議視察科室業務：以戒護科業務為主，並可討論其他科業務。 

5. 本季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一) 本小組於114年12月3日於召開114年度之第四次視察會議，於該次會議，邀請戒護科進行業務簡報(簡

報詳如附件)。 



 

(二) 本次外部視察會議出席委員到戒護區內實地訪查，並開啟外部視察專用意見箱。（視察相片詳如附件） 

(三) 本季外部視察意見箱並無收容人投書反映事項。（開啟意見箱相片詳如附件）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一、 

防範醫療

暴力之精

進作為。 

該監戒護科辦理情形： 

為強化醫療人員於矯正機關內提供收容人醫療服務

之安全，該監訂定戒護看診勤務作業流程及戒護看診勤

務安全維護規範。 

有關高風險收容人之追蹤管理，每月固定進行特殊

收容人督導會議，針對形狀異常者進行動態考核，倘經

單位主管任有列管必要者，則提會審議。對於高風險收

容人加強各項戒護措施，針對診間之醫病位置亦進行調

整，避免收容人得以直接接觸或攻擊醫療人員，戒護人

員站於可隨時介入、支援之位置，並於醫師及戒護人員

旁設置可立即觸及之警鈴。動線安排則規劃固定路線，

不同單位分別提帶，並保持一進一出之原則。 

督導部分，診間納入督勤巡查重點，由督勤官、戒

蘇委員銘暉：建議矯正署對於經醫

師診斷精神疾病之收容人，擴大現

有專責機構之收容員額及醫療量

能。 



 

護科長、專員、值班科員及主任管理員督導看診區、候

診區之人員動線是否符合規範，並檢視戒護主管是否依

安全維護規範值勤。 

二、 

女性進入

戒護區領

用蜂鳴器

之辦理情

形。 

該監戒護科辦理情形： 

目前對於進入戒護區之女性，該監女性職員因進出

戒護區頻繁，蜂鳴器領用後由職員自行保管，離職時繳

回；監內門診女性護理師、教化與技能訓練老師及輔導

志工等，由戒門值勤主管登記並發放，現配置蜂鳴器數

量共6副，女性訪客超過6名時，則視情況發放，每一場

所至少發放1副，相關簿冊每日送戒護科長核閱。 

葉委員鳳娟：目前提供之蜂鳴器未

配戴掛繩，領用者可能會隨手放

置，實際需要時反而未能及時使

用，建議蜂鳴器以吊繩或識別證之

形式發放。 

三、 

外界對受

刑人及被

告送入金

錢與飲食

及必需物

品辦理情

該監戒護科辦理情形： 

鑒於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

品辦法於將於 114 年 12 月 18 日修正施行，該監已針對

職員、收容人、民眾及業者進行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

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之宣導，並於該監官方網

站、接見室及各場舍公告法規修正內容及修正辦法本

文。 

無。 



 

形。 對於修正辦法中有關「外界」之收容人提出之人，

自修正辦法公布至開始施行前，持續建置名冊，並登載

於獄政資訊管理系統，以利後續執行。又因修正辦法對

民眾與收容人權益影響甚鉅，故該監成立專案規畫執行

小組因應，由秘書擔任召集人，各業務科室主管單擔任

成員，並由政風室協助督導。 

四、 

普發現金

之辦理情

形。 

該監戒護科辦理情形： 

該監於 114 年 11 月 5 日由矯正署造冊共 344 人，

並於 11 月 12 日入帳，造冊至入帳期間假釋出監者共 4

名，業已由金錢保管承辦人與渠等聯繫並領回。 

目前該監遇有移監轉出、轉入之情形，自 11/12 至

11/26止，移出共9名，轉出90,000元；移入共59名，

轉入 590,000 元，普發現金執行狀況正常。 

無。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

小組視需要放入) 



 

年度 季別 案由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4 3 針對移監收

容人進行篩

選，避免收

容人因另案

反覆借提。 

1. 建議矯正署針對移出收容

人進行篩選，儘可能挑選

無另案收容人移監至偏遠

地區之矯正機關。 

2. 建議矯正署針對移監至武

陵外役監獄的收容人，以

所在縣市及鄰近縣市之管

轄院檢、矯正機關(如台

東、高雄、屏東地區)為

主。 

3. 建議矯正署挑選鄰近縣市

之收容人至武陵外役監獄

收容，以減少收容人及家

屬之困擾。 

業已移請矯正署回覆。 
 

114 3 針對獄政資

訊管理系統

進行優化。 

建議矯正署針對獄政資訊管

理系統進行優化，增加作業

效率並減少人為疏失。 

業已移請矯正署回覆。 
 

114 3 收容人醫療

欠費及東部

醫療量能問

題。 

1. 建議矯正署與收容人戶籍

所在地縣市政府之社福單

位聯繫，由社會救助系統

協助支付，或編列預算因

應，以避免造成矯正機關

業已移請矯正署回覆。 
 



 

預算上之困境。 

2. 建議中央單位持續檢視現

行做法，並適度調整相關

觀念與措施，或於東部設

立專責醫療機構，方能因

應收容人之醫療需求以保

障收容人之健康權。 

五、附件(如會議紀錄、訪談紀錄…等) 

1.本季視察會議記錄 

2.受刑人訪談資料 

3.機關業務簡報 

4.實地訪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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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武陵外役監獄 
114 年第四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一、 時    間：114 年 12 月 3日（星期三）10 時 00 分 

二、 地    點：行政大樓 2樓會議室 

三、 主    席：召集人蘇委員銘暉  

四、 外部視察委員：蘇委員銘暉、葉委員鳳娟、李委員怡宏、劉委員晏、李委

員昱燐。 

五、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六、 本次會議為第三屆外部視察委員第 5次會議，召集人蘇委員銘暉提示本次

會議重點： 

1. 葉委員鳳娟訪談1名收容人（1名高齡收容人，訪談紀錄詳如附件1）。 

2. 本次會議視察科室業務：以戒護科業務為主，並可討論其他科業務。 

3. 開啟外部視察意見箱。 

七、 機關簡報：戒護科業務報告（簡報詳如附件 2） 

八、 會議討論事項： 

（一） 防範醫療暴力 

1、 討論內容 

 李委員昱燐：防範醫療暴力部分，貴監在看診動線及看診候診區

做出區隔，並對於高風險者進行分流，達到保護醫護人員之成

效，頗值得嘉許。另外有關看診區內醫療器械的保管程序，煩請

說明。 

 戒護科說明：收容人之看診位置控制在診間門口，與醫師間隔一

張桌子的距離；醫療器械放置於診間後方後方，並用布遮蓋；戒

護人員則位於收容人旁，阻絕收容人進入診間後方奪取醫療器

械。 

 李委員昱燐：醫師欲聽診、觸診或換藥時，仍有接觸收容人之必

要，實務上是如何防範？ 

 戒護科說明：遇有委員所述情形時，將由戒護主管在旁加強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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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並站於隨時得控制收容人之位置，以避免收容人突擊。 

 李委員昱燐：除了收容人攻擊醫療人員外，部分有自殘行為之身

心疾病患者該如何防範？ 

 戒護科說明：遇有自殘行為之身心疾病患者，於出舍房或工場時

除依規定進行檢身，確保無夾帶違禁物品外，是類收容人亦列為

高風險收容人，並依本監戒護看診勤務安全維護規範戒護。 

 劉委員晏：針對戒護看診，於東成監獄醫療暴力之案例發生前，

是否派員戒護？ 

 戒護科說明：本監原候診區安排於衛生科內，戒護看診主管於診

間門口戒護外，並負責提帶候診區及看診完畢者。案例發生後，

本監將候診區移至衛生科外走廊，加派戒護人力，並將看診區戒

護主管之距離縮短。 

 劉委員晏：針對醫療暴力行為，除各項戒護措施及事前預防外，

特定收容人有攻擊行為之根本性原因，監方該如何掌握？另外，

目前武陵外役監獄有無類似個案？針對高風險收容人如何認定

並列冊？ 

 戒護科說明：針對收容人形狀異常者，將由單位主管進行動態考

核，持續評估。目前本監針對高風險收容人進行列管，尚無類似

行為之個案。高風險收容人之認定，於每月由戒護科、教化科進

行特殊收容人督導會議，經動態考核認為需列管者，將提會審議。 

 劉委員晏：是否因為醫療暴力事件，導致戒護看診需增派警力，

而造成人力不足的問題？針對高風險個案，是否有上銬之必要？ 

 戒護科說明：事件發生後，本監訂定戒護看診勤務安全維護規

範，並將候診區及看診區區隔，勢必需增派警力戒護，造成勤務

調度上相對吃緊。對於高風險收容人上銬與否，依本監戒護看診

作業流程圖，則需依事故發生當下情勢及收容人配合程度進行評

估，非一律上銬。 

 蘇委員銘暉：因矯正機關收容人患有身心疾病者比例較高，針對

精神疾病收容人，目前是否有提供專門收容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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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護科說明：目前精神疾病收容人由臺中監獄收容，藉由臺中監

獄附設培德醫院之醫療資源強化精神疾病收容人之治療及健康

照護。 

2、 建議事項： 

蘇委員銘暉：建議矯正署對於經醫師診斷精神疾病之收容人，擴大

現有專責機構之收容員額及醫療量能。 

（二） 女性進入戒護區領用蜂鳴器 

1、 討論內容 

 葉委員鳳娟：有關女性蜂鳴器問題，目前貴監提供之蜂鳴器未配

戴掛繩，如此領用者可能會隨手放置，實際需要時反而未能及時

使用。 

 戒護科說明：此部分將盡速改進，以強化女性職員及訪客之安全。 

2、 建議事項： 

葉委員鳳娟：建議蜂鳴器以吊繩或識別證之形式發放。 

（三） 外界送入飲食 

1、 討論內容 

 李委員怡宏：由外界向收容人送入飲食，送入人是否以家屬為

主？或是有特約餐廳？ 

 戒護科說明：如欲向收容人寄入飲食，需載明來源，如自行炊煮

或由何處購買。而本監因地處偏遠，會客菜業者協助家屬送入之

情形較多，目前主要業者有兩家。 

 李委員怡宏：對於外界寄入飲食予收容人，因來源多元，是否會

留存部分飲食作為檢體，倘遇有食安疑慮時，得以追溯原因。 

 戒護科說明：現行做法僅針對機關提供之飲食留有檢體，外界寄

入飲食的部分因涉及收容人及家屬權益，不便留存檢體。 

 蘇委員銘暉：此部分確實因每次送入飲食數量有限，又涉及收容

人、家屬及民眾，有一定難度，而送入飲食亦為親友關心收容人

之管道。 

 李委員怡宏：此問題主要是擔心收容人食安問題，倘有食物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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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違禁物品等情形，恐難以溯原。 

 程秘書智懋：因本監地處偏遠，部分收容人之家屬不便親自送入

飲食或物品，僅能透過業者協助送入。而針對送入飲食部分除檢

查有無違禁物品外，毒品問題則採事後抽檢，由每日接受外界送

入飲食之收容人進行抽驗尿液，遇有毒品陽性反應者將進行後續

復檢。 

2、 建議事項：無。 

九、 委員實地訪查：（實地訪查相片詳如附件 3）。 

（一） 接見室：查看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修正

宣導情形。 

（二） 鍋爐區：查看收容人熱水供應情形。 

（三） 診間：查看看診區與候診區動線規劃及診間安全。 

十、 委員開啟「外部視察意見箱」，本次開啟意見箱並無收容人投遞陳情信件

（開啟外部視察意見箱相片詳如附件 4）。 

十一、 臨時動議：無。 

十二、 散會（12時 00 分）。 





武陵監獄外部視察受刑人個別訪談      114/12/03 

姓名 OOO 年齡 58 

居住地 台北市 罪名 詐欺 

刑期 2年 本次入監 1 

 

面談內容概述 

個案表示本次接受訪談前才知道有外部視察小組的訊息，但是不知道與自己

有甚麼相關。該員從 114年 9月從北監移至本監服刑，原本判緩刑五年，期間有

3個月，沒有準時將賠款匯入被害人帳號，被害人撤銷其告訴，被法院通緝到案，

才知道自己被改判本案入監服刑。 

個案於 108年間受以前在廣東認識的台灣朋友委託出借帳號，且將錢領出給

該朋友，卻不知道是違反法律行為，直到接到出庭通知，才知道被告。因為找不

到那位朋友，故在法院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並以每月還款 20000元匯入對方帳號直

到還清的方式，賠償被害人。於前兩年因為雙親先後因病住院治療，又陸續過世，

照顧雙親太忙，連續 3月沒有匯入賠款，被撤銷緩刑，改判入監服刑。 

個案在訪談時，談及家人，表示身為家中唯一男子，需負起照顧雙親的責任，

因此，父母親年邁陸續生病時，自己就將工作放下，返家照顧與陪伴父母親前後

10年的時間，直到前兩年雙親陸續過世為止，都是自己親力親為。未婚，沒子

女，有一同居人，共同經營營銷公司，經濟無虞，同居人每月定期前來本監探視

一次。尚有一姊三妹皆已成家，也保持聯繫，家庭支持度高。 

個案表示這裡的環境比北監好太多，飲食太好，幾乎每天都吃雞肉。管理人

員的照顧非常的人性化，且主管都用平等尊重的態度，對待每一位受刑人，在這

裡服刑剛好讓自己好好沉澱反省。唯一的問題是有皮膚病的問題，一下子全身起

紅疹很癢，9月到現在一直沒好過，一下長疔瘡，9月到現在已經兩次疔瘡，昨

天第一次因為皮膚紅疹反覆，被安排到關山慈濟醫院外醫。該員表示不止自己，

和自己一樣從北監和桃監移過來的同儕也與自己類似的遭遇，門診醫師說是水土

不服，希望過一段時間適應之後，可以得到改善。另外，希望在服刑期間，在自

我反省之虞，監方是否可以提供教育更多反詐騙的相關法律常識與如何辨是詐騙

手法。以自己為例，莫名的以為幫助朋友的舉手之勞，卻被認識這麼久的老朋友

陷害，事後他躲回大陸還找不到人出來面對，只好自己承擔起來，賠錢事小，服

刑事大，其實內心受傷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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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重點

一、監獄醫療暴力之預防

二、外界送入辦法之修正

三、收容人普發現金



Contos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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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醫療暴力之預防

3



Contoso Ltd.

案例：東成監獄收容人攻
擊醫療人員

4

鍾姓收容人於監內看診時，
趁戒護主管至候診區管理
秩序時，向醫師表達欲借
用原子筆，即逕自取走醫
師置於桌上之原子筆，並
起身走向陪診員，以左手
臂環繞助理員頭部，並以
原子筆攻擊助理員頭部，
使助理員臉部、頸部等多
處戳刺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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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醫療人員在矯正機構面臨的風險：

醫護人員於特殊看診場域中，安全保障機制不足，現
今制度過度偏重「病患權益」而忽略執行者風險的失
衡。(台東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二. 醫療人員之訴求

1. 立即檢討與修正相關法規，納入醫護人員安全防護條款

2. 強化高風險就醫環境的安全機制與人力配置

3. 對施暴者依法嚴辦，杜絕暴力重演

4. 提供受害醫護人員心理、法律與職業支持

醫療人員進入監
所之風險及訴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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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收容人醫療暴力行為，本監已採取以下作為

訂定戒護看診勤務作
業流程及內部控制、
本監戒護看診勤務安

全維護規範

調整醫病位置並於醫
師看診位置設置警鈴

進入戒護區之女性
給予蜂鳴器

看診區列入督勤巡
查重點

配合特約醫院之醫
療人員進行醫療暴

力應變演練

6

流程圖.pdf
法務部矯正署武陵外役監獄戒護看診勤務執行安全維護規範.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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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醫病位置

戒護安全為優先

1. 醫療人員與收容人保持
適當距離，避免收容人
得以直接接觸或攻擊醫
療人員

2. 戒護人員站於可隨時介
入、支援之位置。

3. 分別設置警鈴於醫師及
戒護人員可立即觸及範
圍。

兼顧醫療專業

在安全前提下，維持醫師
基本的醫療隱私，並減少
不必要干擾。

動線與監控明確

1. 收容人進出診間及候
診區應有固定路線，
不同單位分別提帶，
並保持一進一出之原
則。

2. 在診間及候診區裝設
高畫質監視器與錄音
設備，作為威嚇與證
據保全。

7



Contoso Ltd.

進行醫療暴力應變演習

本監本(114)年度於114/8/28與關山慈濟醫院身心科醫師配合演習

模擬通報及處置流程

每年至少演習醫療暴力
情境一次

強化同仁安全意識

藉由演習，提升同仁對
於醫療暴力事件之警覺
與防範能力。

強化跨單位協調

配合特約醫院醫事人員
演練

檢討與改進

演習過後修正不足之處，
並加強教育訓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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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督勤巡查重點

環境安全與動線督導

督導診間、候診區之人員動
線是否符合規範

 科員、主任管理員

 戒護科長、專員

 督勤官

執勤狀況

檢視戒護主管是否依安全維
護規範值勤

 醫病位置

 診間及候診區秩序

 人員管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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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戒護區之女性給予蜂鳴器

本監女性職員

因進出戒護區頻繁，領
用後由職員自行保管，
離職時繳回。

10

進入戒門後由戒門值勤
主管登記並發放，目前
共有6副蜂鳴器，女性訪
客超過6名時，則視情況
發放，每一場所至少發
放1副，相關簿冊每日送
戒護科長核閱。

監內門診女性護理師及教
化、技訓老師及輔導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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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
送入金錢與飲食及必
需物品辦法之修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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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法重點

送入對象 送入次數 禁止民眾送入
之行政處分

限制或禁止送入情形送入藥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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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入對象

13

外界：指收容人之最近親屬、家屬、機關認為有必要且適當之人及由收容人提出之人

家屬最近親屬

由收容人
提出之人

機關認為有必
要且適當之人

指收容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
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

指與收容人同戶籍之家人或有同居證
明之同居人。

指收容人以書面向機關申請之人，且
不得逾三人。

由機關裁量，例如：送入金錢、物品
或飲食者非收容人最近親屬、家屬或
收容人提出之人時，基於收容人生活
所需、醫療所需、出監旅費等情形，
為兼顧法理情，而認定是否有必要且
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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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入次數 送入藥品

理 由：為避免影響收容人健康權而增訂。

申請人：由收容人自行向機關申請由外界送入。

條 件：因現罹患疾病，在機關經醫師診治認有必要使用，於
機關無法取得之藥品；或入機關前經醫師診治取得且
有急迫性需繼續使用之藥品。

14

金錢：

每一送入人對個別收容人每日限一次，每次以新臺幣
一萬元為限。但經機關長官許可者，不在此限。

飲食：

每日以一次，並以一人為限。但送入人為同一矯正機
關收容人之最近親屬或家屬者，不在此限。

必需物品：

每一送入人對個別收容人每月限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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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或禁止送入情形

未於指定時間、地點、方式、次數、限額、限重
送入或未依規定申請、提供證明文件等。

無法施以檢查，或經檢查後可能造成變質無法食
（使）用。

屬易腐敗、有危險性、有害或不適於保管，或有
衛生疑慮。

送入經食品安全衛生主管機關認有違反食品良好
衛生規範準則，且尚未改善之食品飲食業者飲食。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或其他法規所定不得或不
宜送入之情形。

有事實足認有其他妨害機關秩序或安全之情事。

送入之財物，經機關檢查後發現夾帶違禁物品。



Contoso Ltd.
16影片來源：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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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民眾送入之行政處分

外界經機關限
制或禁止送入

第八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情形

如為適當處置後
即可送入，機關
應告知並提供建

議方式

機關長官得進行
必要之調查

月份，20YY

17

第八條第一項第四
款至第七款情形

如經處理後認可
送入者，機關應

許可送入

有事實足認為嚴
重妨害機關秩序
或安全之虞者

自調查之日起
禁止該送入人
送入財物

調查

不得逾30日

禁止送入財物 調查完畢

認有嚴重危害機關秩序及安全之情形，
機關長官得自調查完畢之日起至多三個

月，禁止該送入人送入財物

禁止送入財物

至多3個月

回覆意見書函

陳述意見書

送達證書

書面行政處分

回覆意見書函

陳述意見書

送達證書

書面行政處分

送入物退回送入人並
告知退回之具體理由

※ 送入財物如涉有刑事不法
嫌疑者，將依規定將相關
事證函送該管檢察機關或
司法警察機關偵查或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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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施行前之準備情形

宣導、公告
收容人提出
之人之登錄

自修正辦法公布至今，持續建置收
容人申請之外界提出之人名冊，並
登載於獄政資訊管理系統。

專案規劃
執行小組

因送入辦法之修正對民眾與收容人
權益影響甚鉅，故成立專案規畫執
行小組因應，由本監秘書擔任召集
人，並由各業務科室主管擔任小組
成員、政風室主任協助督導。

18

1. 本監現已針對職員、收容人、民眾
及業者進行辦法修正後之宣導，使
職員得以預作準備、收容人及民眾
與家屬得以了解新制運作規定。

2. 於本監官方網站、接見室及各場舍
公告法規修正內容以及修正辦法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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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人普發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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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方式

21

矯正署造冊

（本年度出監者未列入）

11/5 344人

匯入本監專戶

11/12入賬

共3,440,000

收容人提出報告

轉入保管金

(可自行決定金額)

購買匯票寄給家屬

出監領回

在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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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發放情形(11/12~11/26)

移監轉出、轉入

• 移出本監共9名，由本監
轉出渠等收容人之普發
現金共90,000元。

• 移入本監共59名，由移
出監獄轉入本監共
590,000元。

轉入保管金及出監領回

• 出監前轉入保管金，於
出監時領回，共1名。

• 在監申請轉入保管金後
自行運用（購買匯票、
在監使用）等，共183
名。

造冊後普發現金入帳前出監

• 矯正署造冊最後確認時
間為11/5，惟普發現金
於11/12匯入本監保管
金，期間假釋出監者由
本監金錢保管承辦人與
出監收容人聯繫確認領
回方式，共計4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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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

○ 造冊後移監：

○ 收容人於監獄或看守所經造冊，於普發現金匯
入各監專戶前移監或發監執行時，接收單位需
與移送單位反覆聯繫確認收容人發放現金情形。

※ 本監案例：某收容人於北所造冊，後經發監執行至
新竹監獄，又經新竹監獄移監至本監。

23

○ 收容人分批轉入：

○ 因收容人保管金有遭沒收、扣繳等情形，普發
現金倘未轉入保管金即可避免扣繳，故部分收
容人會分批將普發現金轉入保管金。



Thanks



法務部矯正署武陵外役監獄 

114 年第四季外部視察小組實地訪查照片 
戒護科業務報告 

 

委員實地訪查-接見室 
 



  

  



委員實地訪查-診間 

  

  



委員實地訪查-分監收容人熱水供應情形(鍋爐設備) 

  

  



委員實地訪查-外役監收容人熱水供應情形(鍋爐設備) 
 

 

 



  

  



委員實地訪查-行動電話監測器 

 

 



法務部矯正署武陵外役監獄 

114 年第四季外部視察小組開啟意見箱照片 
委員開啟【分監】外部視察小組意見箱 

 

委員開啟【外役監】外部視察小組意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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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武陵外役監獄 

114年度第4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案        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一、 擴大現有精神疾病收容

人專責機構之收容員額

及醫療量能。 

蘇委員銘暉：建議矯正署對於經醫師

診斷精神疾病之收容人，擴大現有專

責機構之收容員額及醫療量能。 

本案非本監業管範圍，爰移請矯正署回覆。 

二、 女性進入戒護區領用蜂

鳴器之辦理情形。 

 

葉委員鳳娟：目前提供之蜂鳴器未配

戴掛繩，領用者可能會隨手放置，實

際需要時反而未能及時使用，建議蜂

鳴器以吊繩或識別證之形式發放。 

本監業已將蜂鳴器配置掛繩，以利進入戒護

區之女性職員或訪客於必要時得以及時使

用。 

 


